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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 谈 土 壤 分 类 的 逻 辑 性

王 浩 清

(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坡 研 究 所 )

一种土城分类是否成功
,

大致可以从科学性和逻

辑性两个方面加以评述
。

土壤分类的科学性
,

主要是指分类的理论
、

观点

精辟正确
,

分类的原则
、

依据
、

标准客观合理
,

分类

的实际应用 (包括预测待查地区的土壤类型和性质 )卓

有成效
。

这历来是土城分类学家为之追求的目标
,

但

在分类实践上分歧颇多
,

争论甚烈
,

而 目前尚无定论
。

木文不谈此题
。

土壤分类的逻辑性
,

简单而通俗地说
,

就是土壤

分类要能够自园其说
。

现任国际土澳学会第 V组 (土

壤发生
、

分类
、

制图组 )主席美国土坡学家 R
.

W
.

人 r -

n ol d
,

在第 12 届国际土城学会议 (新德里
, 1 9 82 ) 上作

题为
“

土城分类
, 〔 1〕的报告中

,

也较侧重地谈了这个问

题
。

他说
,

任何土壤分类系统
,

只要符合其本身提出

的目的
,

其中各级分类单元的定义能首尾一致
,

并应

用选择出来的土壤特性在各级单元中划分出相互独立

的土壤类型
,

那么这个土集分类系统就能为人们所接

受
。

又说
,

每个分类单元级别必须包括该级的所有土

集
,

而每个级别中的各土壤类型必须互相独立
。

显然
,

报告人认为象他描述的那种土 壤分类
,

在 目前就可以

认为是合理的
,

成功的
。

分类
,

是把大类事物 (母项 )划分成小类事物 (子

项 )的逻辑方法
。

必须遵守一定的逻辑规则
,

才能作到

正确的分类
。

A r 且 ol d说的两句话
,

概括了土壤分类所

必须遵守的三条基本逻辑规则
。

实际上
,

这也是任何

事物的分类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〔2 〕
。

规则一
:
划分的各个子项应当互不相容

。

就是 A r -

n ol d 说的
,

每个分类级别中的各土坡类型必须互相独

立
。

举个通俗例子
。

如果把狗 (母项 )划分为黑狗
、

黄

狗
、

白狗
、

花狗 (子项 )
,

各个子项互相独立
,

互不混

淆
,
是为正确的分类 , 如果把狗分为黑狗

、

黄狗
、

大

狗
、

小狗
,

则各子项互不独立
,

此中有彼 (黑狗中有大

狗
、

小狗 )
,

彼中含此 (大狗中有黑狗
、

黄狗 )
,

彼此混

淆而达不到分类目的
,

便是错误的分类
。

这个错误
,

逻

辑上叫做子项相容
。

规则二
:

各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
。

就是 人仍ol d

说的
,

每个分类单元级别必须包括该级的所有土城
。

违

反这条规则
,

逻辑上犯子项不穷尽错误
。

例如
,

把狗

分为大狗
、

中狗两个子项
,

即为错误的分类
。

因为
,

大

狗 + 中狗价而 < 所有的狗
,

这个分类遗漏了一个必定

存在的子项
:
小狗

。

规则三
:

在同一级中
,

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

进行 (在多级分类的连续划分中
,

各级分类所用的标准

可以不同 )
。

就是 A r n ol d 说的
,

各级分类单元的定义

要首尾一致
。

如果在同一级分类单元中
,

一部分子项

用一种标准如颜色划分— 黑狗
、

黄狗
,

一部分子项

用另一种标准如身长划分— 大狗
、

小狗
,

这样四个

子项并列于同一分类级别中
,

不仅犯了子项相容的错

误
,

而且所分子项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异同特点全

然不明
,

这就达不到分类的目的
。

土城分类遵守这三条逻辑规则
,

才具有确定性
、

明

确性
、

无矛盾性
、

一贯性的特点
。

土壤分类逻辑性强
,

也

必将增强它的科学性
。

翻阅我国土壤分类文献
,

无论是土坡普查中各地

制定的大量的分类系统
,

或者甚至是某些专门研究机

构的土壤分类研究成果
,

也无论是基层分类
,

或者是

高级分类
,

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可能是最常见的间题
。

先举一个基层分类的例子
。

某地将水稻土的一个

土属黄泥田划分为乌黄泥田 (高肥 )
、

灰黄泥田 (中肥 )
、

火福黄泥田 (剖面构造中有火媚层 )三个土种
。

这个分

类就存在着上述全部的三种逻辑错误
。

其一
,

原分类

系统表明
,

火姗黄泥田有高肥
、

中肥
、

低肥之别
,

所以

火编黄泥田土种就包含了一部分乌黄泥田和灰黄泥田

土种 , 反之
,

乌 (灰 )黄泥田土种中除无火妈乌 (灰 )黄

泥田外
,

还包含火塌乌 (灰 )黄泥田
。

这样
,

这三个土

种就不是三个互相独立的子项
,

而是彼此包含的含视

概念
。

这就违反逻辑规则一
。

其二
,

在分类标准的连

续量值中
,

凡是划分了中量的
,

就一定至少还存在一

个高盘和一个低盆
。

举例的这个分类中
,

既然分出了

高肥乌黄泥田和中肥灰黄泥田
,

则必定客观存在一个

低肥黄泥田
,

但没有划出来
。

子项缺如
,

所以违反逻

辑规则二
。

其三
,

乌黄泥田和灰黄泥田以肥力水平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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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依据
,

而火娜黄泥田则以剖面构造为分类依据
,

同

级分类单元而不以同一标准划分
,

违反逻辑规则三
。

如果分类者论证了选用的分类依据— 肥力状况

和例面构造
,

及其盘值标准— 肥力高
、

中
、

低
,

火

浦层有
、

无
,

在土种划分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和意

义
,

则上例的黄泥田土属应当划分六个土种— 乌黄

泥田
、

灰黄泥田
、

黄泥田
、

火编乌黄泥田
、

火姗灰黄

泥田
、

火加黄泥田— 才是正确的分类
。

从墓层分类着眼
,

比较容易看出分类中存在的逻

辑错误
。

上面举例的同一分类系统中
,

类似黄泥田土

属分类间题者
,

尚有
:

黄泥土土属— 乌黄泥土 (高

肥 )
、

灰黄泥土 (中肥 )
、

黄泥土 (低肥 )
、

生黄泥土 (新

垦地 )
、

火湘黄泥土 (剖面构造中有火场层 ) ;草地黄泥

土土属— 草地乌黄泥土
、

草地灰黄泥土
、

草地黄泥

土
、

草地水化黄泥土 (水化作用 )
、

草地火福黄泥土 ,紫

色土土属— 厚层紫色土
、

中层紫色土
、

薄层紫色土
、

砾质紫色土 , 等等
。

分类上产生逻辑错误的原因是多

方面的
,

这里可以看到一些表浅现象
。

这几种土属都

是以一组多元因素 (肥力
、

剖面构造
、

新垦地 ; 有机质

含t
、

水化作用
、

剖面构造 ,土层厚度
、

砾石 )为依据

划分土种卯
.

但在分类时
,

不是把一组多元因素作为

一个整体看待
,

用一把尺子去划分母项所包含的各个

子项
,

而是割裂使用这组因素
,

将之分成两把
、

三把

尺子去划分同一母项的各个子项
。

致使分类系统的纵

向横向关系造成棍乱
,

而达不到分类的目的
。

同样性质的间题
,

也存在于高级分类中
。

我国现行的土城分类
,

是 19 7 8年全国土集分类会

议讨论通过的
。

会议对各级分类单元一一下了定义
,

并

拟订了土类
、

亚类分类系统表
。

这里试以土类的定义

和划分为例
,

管窥存在于高级分类中的逻辑问题
。

土类定义 〔3 〕 :
.

土类
.

根据土坡形成条件
、

成土过

程
、

剖面形态和属性划分
。

土类是在生物气候条件
、

水

文条件
、

耕作制度等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
,

具有

独特的形成过程和剖面形态
,

土类与土类之间在性质

上有质的差异
。

土类的定义应当揭示土类本质的
,

特有的属性
,

以

明确土类的撰念
,

从而使人们能够据之正确地划分土

类
。

但上述土类定义则难以起到这种作用
。

从逻辑学

角度看
,

这个定义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明显地违反了

下定义所必须遵守的逻辑规则
。

第一
,

正确的定义不能包含含混的概念或语词
,

而

上述土类定义却使用了诸如
“

独特的…
, , “

质的…
”

这

类含混的概念或语词
。

土类这个分类阶元 (跟其它阶

元比较 )究竟
“

独特
”

在何处 ?土类之间
“

质的
,

差异究竟

是什么?这本来应当是土类定义必须阐明
,

因而本来应

当是土类定义的实质性内容
,

却恰在这些关节点上分

类者只是表示一下要如此去做的愿望
,

而实质上并没

有以应有的内容去建立这个定义
。

说得明确些
,

我们现

在的这个土类定义
,

实质上只是一种表示要作一个正

确定义的愿望和原则
,

而并非就是土类定义的本身
。

第二
,

正确的定义应当是定义项 (即定义的具体

内容 )的外延和被定义项 (即被明确的概念
,

此处为
“

土

类
,

)的外延完全等同
,

但上述土类定义却二者相去甚

远
。

具有特定条件
、

过程
、

属性和剖面形态者
,

土类

固然是之
,

亚类
、

土属
、

土种乃至变种其实也不例外
,

只

是具体内容并不一样罢了
。

所以
,

上述 土类定义所描述

的对象
,

不仅特指土类
, 一
而且也包括了其它各级分类

单元
。

就是说
,

这个土类定义包括的对象
,

远远超过

了土类这级分类单元所应当包括的对象
。

逻辑学把这

种错误叫傲
“

定义太宽
, 〔 2〕

。

土类定义由于缺乏严谨的逻辑性
,

未能对土类的

本质属性给出明晰的确定的概念
,

决定了土类的划分

不可能与定义很好吻合
,

也难以检查是否吻合
。

标准

不明确
,

不确定
,

就无所谓是否符合标准
。

在概念模

糊
,

标准无定的情况下
,

人们一方面感到确切划分土

类之准
,

一方面感到维护分类原则
、

定义的严肃性也

不容易
。

所以
,

在我们的土类划分中
,

可以看到明显

的主观随意性
。

虽然原则上说条件
、

过程
、

属性是一

个有机整体
,

是划分土类的综合依据
,

但具体用之于

各个土类的划分时
,

却并非如此
。

比如
,

红壤
,

作为地带

性土坡的一个代表
,

取其生物气候条件一成上过程一

土坡属性的一致性
,

来确立其土类地位 , 水稻土
,

作

为一个非地带性土壤的代表
,

取其人为条件一成土过

程一土坡属性的一致性
,

来确立其土类地位 ; 而紫色

土
,

作为岩性土的一个代表
,

因生物气候条件跟成土

过程和土壤属性不一致
,

则仅取母质属性以定土类
,

而

弃条件
、

过程于不顾
。

可见
,

同一级土类的不同土壤

单元
,

划分依据实质上远不一致 ,对照土类定义
,

似合

而未合
。

我国的土壤分类研究已经走过漫长的历程
,

已经

取得很大的成就
,

但毕竟尚未成熟为一个地道的科学

分类
。

从事分类研究的人们
,

往往习惯于深究分类的

理论本质
,

而忽视分类的逻辑方法
,

常致分类目的欲

求而不得
。

逻辑质疑不仅能够揭示分类中的技术问题
,

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剖视分类理论的幼稚性
。

如果人们

都能清楚地认识并重视这些问题
,

我们的分类研究可

能方向更明
,

收效更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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